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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培育有较高法治素养的

大学生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后备力量。但由于受

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等情况的制约，当前的大学生普遍法

治意识达不到应有的层次，法治素养明显不能满足时代的

要求。改革和完善现有法治教育方式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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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ultivating University Students' Legal Quality
in the Background of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 Kang Leishan,Zhang Yijing
Abstract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it is nec-
essary to cultivate university students with relatively high legal
quality as a reserve force for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social material
living conditions and other conditions, the legal awareness of the
current university students can not reach the level they should
have, and the current legal education can not meet the require-
ments of the times obviously.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reform
and improve the existing leg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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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的必要性
习近平主席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属于青年。”[1]

青年大学生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后备力量，未来

必将担负起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和伟

大使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现，除了必须拥有具有专门

法律知识的高素质法治人才队伍，“全民守法”更需要有大

批有理想、有信念、有知识、有文化和有较高法治素养的大

学生来带头践行。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责任，是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必备要素。
对大学生进行法治素养培育，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促进

大学生全面发展、使其学会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也在大学生自己增强法治意识的同时借助广大大学生

这一平台，以大学生为媒介，向社会更多群体、更多方面传

递法治信息，宣传法治精神。正因为大学生群体将在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所以时代给予了他们更高的期盼，尤其是在个人的法治

素养方面，将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但就当前的情况来

看，包括法学专业的学生在内，真正能够既懂法又会用法的

大学生比例很小。很多大学生懂法不会用法，更多大学生甚

至根本不懂法。许多学者针对大学生整体的法治素养情况

进行了调查研究，进而指出“大学生对法的价值在认知上有

误，在权利意识上存在偏差，在责任意识上缺失严重，同时

他们的程序意识还有待提高等问题。”[2]这样的结果实在令

人担忧。
2 当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缺乏的内外因素分析
2. 1 当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缺乏的内在因素分析

2. 1. 1 缺乏法治信心

事物都有历史性，任何观念和传统都必定受其所在的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中国自古以来以人治为主导，法

治的长期缺乏使人们对这一国家治理方式持有一种怀疑甚

至是不信任的态度。现实生活中，很多情形下人们更愿意相

信“红包”比程序正当更能带来正义。在这种心态支配下的

大学生，更趋向于通过与老师搞好关系这种“捷径”来达到

某些目的而不是通过努力学习这一真正的捷径。“法律必须

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3]上述现象说明法治思维还没有

被完全认可，没有在大学生心中形成一种信仰。对法治缺乏

信心是现阶段法治没有成为大学生内心信仰的重要原因。
2. 1. 2 缺乏法治意识

中国从古至今崇尚“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

霜”的明哲保身的处事原则，与自己无关的事情，避之不及。
这就导致人们通常对不涉及自身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视而

不见，更不会积极行使自己的批评、建议、监督、控告等权

利。大学生也是一样，对他人的违法行为视若无睹，当自己

遭遇事情时，其他人也一样视而不见。他们忽略了一个问

题，法律不是因为与己相关才是法律，法治意识不仅仅在于

运用法律解决自身问题，更在于运用法治眼光去审视周围

的其他问题。大学生法治意识的缺乏，是法治素养缺乏的又

一内在因素。
2. 1. 3 滥用公民权利

中国人口众多、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问题，对法治教

育形成了一定的阻碍，出现大量权利被错误运用甚至是滥

用的现象。而最可怕的是错用、滥用权利还不自知。网络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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